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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变就是变化的司法考试中，法理学在2007年的异军突起

已经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强烈、清晰、准确的信号：法理学这

门以往的法学边缘学科，已然成为司考新贵，其强势上扬的

力度、勇创历史新高的分值令人叹为观止这才是司法考试！ 

先看数字，今年法理学主观题考了15题23分，其中单选7分，

多选12分，不定选4分，客观题考了45分，其中一道简答分

析20分，一道论述（该论述题为选作）25分，总计68分。应

当承认，比起司考之初法理学20分左右的分值，经过前两年

的量变，2007年司考已经使法理学成为民诉、刑诉、行政法

这样的中坚板块。在2007年9月15日8点30分之前，没有人能准

确预测到这一变化，司法部看似又给我们演示了一把风花雪

月的六脉神剑，但是回溯近几年的历史，这次的调整仍有路

标可寻：2005年考了一道判例法的论述，2006年考了一道选

作的论述，分值都是35分，已经暗示了一条分值上升的趋势

线，今年最令人吃惊的恐怕还是出了一道20分的简答分析题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司考的传统风格迥异，令人

刮目相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官方的意思可能是法律

实务人才不仅应当有实务知识，还应当懂得实务背后的理论

，即不但要知道“是什么”，还应当知道“为什么”；而从

法理学的特点来看，它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最一般的理论，是

法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是一门学习和研究法学的入

门学科；再从司考的发展来看，客观题和主观题分开考察势



在必行，而法理又是天然的特别适合以主观题形式考察的学

科。言而总之，法理学分值的上升在司法考试改革势在必行

的大局下很合理，我们可以大胆预期这一趋势还将至少持

续2-3年。 对于这一趋势，我们应当进行深入地理解，站在经

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少犯错多受益。事实可能纠缠不

清，但我们的头脑绝对要深思熟虑。所有的沉思都是有价值

的，而所有的沉思都应当聚焦于事实。下面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结合今年的试题对此进行一次深入的梳理。 一、宏

观规律 从宏观上看，除了刚才讲到的分值上涨这一大势外，

我将今年法理学的考察规律归纳为“主观、新颖、复现”六

个字。 “主观”：法理学主观题单位分值高，因此，掌握主

观题的答题技巧，特别是论述题的答题技巧就是重中之重。 

首先看简答题，这是今年出现的新题型，属于踩点给分的识

记型题目。新题型并不可怕，因为内容大同小异，不过是新

瓶装旧酒罢了。这种题型与以往的司考题目迥异，形式上为

简答，内容上考的是书上的内容，属于法理与国家政策交叉

的性质，答案很刚性，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也正因此没有

任何深度可言，更类似于法学考研的风格。拿分的关键在于

对考点的预测能力以及记忆的熟练度。今年的题目是“简答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并阐释社会主义法治的

核心内容的基本内涵”，这一考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其

核心内容）属于今年大纲新增加的内容，在司法部的辅导用

书（07修订版）里有完整表述。我们一贯主张复习司考首要

方略是从宏观上把握大势，这个大势就是司考聚焦于“重要

的、新颖的、例外的”知识点。显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

重要、又新颖、且例外，具有绝对的必考性，考前我们对此



做了准确预测，但如果你不能预见到这样的点，靠场内临时

编凑根本无法得分，如果你预见到但是记不住也没有用，所

以，应对简答题一是要善于预测，二是要记得牢、忘不了。 

然后就是论述题了，今年的题目是从古代的"无讼"、"厌讼"

、"耻讼"观念到当代的诉讼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的变化，自选

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这种题目可以有多个角度，与其说是

考察知识，不如说是考察逻辑思维和写作技巧，考察你讲故

事的能力。对于论述题的应试技巧，我曾经总结过，那就是

“内容先于形式，形式重于内容”，先确定切题的论点，然

后围绕这个论点从各种角度对论点进行支撑；其次掌握组织

文字的技巧，指如何拟题、如何布局等等，简而言之就是 “

起承转合”四个字。对这道题目我们可以从法律传统和法律

现代化的关系入手立论，从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和传承两个

方面展开，最后以简短有力的评价结尾。 “新颖”：每年法

理学都会考察大纲新增内容，这也是司考的整体规律，上文

也有提到。今年法理学客观题考的15题中，就有8题与新增考

点相关，如单选第2题，第3题和不定项第91题考了 “法律规

则与法律原则的适用”，单选第7题考了 “法的可诉性”，

单选第5题、多选第53题考了“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多选第56题考了“法的发展的特点”，多选第51题考了“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两道主观题，一道考的是“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一道考的是“法律的发展或法律传统与法的现代

化的关系”，全在新增考点之中。由此看来，法理学每年新

增的考点里面大有油水可捞，实为拿分之终南捷径，明年法

理主观题是否还集中于新增考点之中，也有高度的盖然性。 

对于此类新增考点，应当说拿分的难度并不大记住就可以了



，几乎没什么深度，法理学毕竟不如民法刑法那么云山雾罩

。以单选第2题为例，该题题目是：我国《宪法》第26条第1

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

其他公害。"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该条文体现了国家

政策，是典型的法律规则 B．该条文既是法律原则，也体现

了国家政策的要求 C．该条文是授权性规则，规定了国家机

关的职权 D．该条文没有直接规定法律后果，但仍符合法律

规则的逻辑结构 只要你知道法律原则不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

，能够确定该条文是法律原则，答案已经昭然若揭，是典型

的白痴都会做的送分题。 “复现”：指的是历年真题考点在

今年试题中的复现，再次验证了“真题是最好的练习题、考

点重者恒重”的硬道理。例如今年很多考生都对试卷一第一

题提出了异议，这道题通过对马克思的一句话的理解考了法

的本质，实际上这一考点在2002年试卷一第81题、2004年试卷

一第1题已经考过两次。试卷一第52题考了法与道德关系，这

在2002年试卷一第4题、2003年试卷一第5题、2004年试卷一

第2题、第82题、2006年试卷一第54题已经反复考过5次！毫无

疑问，掌握住新颖的点、再掌握住考过的点，法理学的分值

十之八九已入囊中。 二、微观解构 下面再从微观方面谈一下

做法理题目的技巧： 1、选项对比：根据发问角度，对各个

选项进行对比，此法适用于选项之间具有关联性可比性的题

目，对于单选题特别有效。具体来说，先确定一个选择项为

参照项，以其他选项与之进行比较，如上文举过的2007年第

一题，简单对比选项就能确定答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ACD

三项都肯定了该条文是法律规则，只有B选项认为它是法律原

则， B选项的正确性勿庸置疑、不可动摇、顺理成章。 2、注



意绝对化的说法：由于法理学面对的是遍在的纷繁复杂的对

象，其结论往往具有相对性和两面性，那些绝对化的说法，

如“都是”、“不可能”、“全部”、“任何”、“只要”

、“最”、“更”，在法理学题目中往往是题眼。如今年单

选第3题：关于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理解和表述

，下列哪一选项不能成立？ A．法律规则并不都由法律条文

来表述，并非所有的法律条文都规定法律规则 B．法律原则

最大程度地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C．法律概念是解

决法律问题的重要工具，但是法律概念不能单独适用 D．法

律原则可以克服法律规则的僵硬性缺陷，弥补法律漏洞 A选

项中“并不都由”、“并非所有”这样辩证的说法没有什么

漏洞。B选项中的“最”是一个绝对化的概念，这个“最”字

就是出题人的火力点，我们必须确认法律原则是否比法律概

念和法律规则更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显然，法律规则才更

具有确定性，因为它具体地规定了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

律后果，B选项不能成立，CD两项简单略过。又如单选第4题

，题目是：关于法律与人权关系的说法，下列哪一选项是错

误的？先看A选项：A.人权的法律化表明人权只能是一种实有

权利。这里的“只能”两个字是题眼，如果你记得人权分为

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那么这个“只能”就

是错的，简单选A即可，剩余三项根本不用理会。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